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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业务操作指引》发布(9月7日)

文章作者：

  《国际金融报》消息，9月6日晚，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以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公布通知称，根据证监

会、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央行、商务部《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

分置改革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的规定，上证所、深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联合制定了《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业务

操作指引》（以下简称《指引》），报经证监会同意，现予以发布，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这也是管理层在不到48个小时内出台的第二项关于股改的利好政策，随着细化到上市公司具体股改操作层面的《指引》的发布，股改

铺开已进入了倒计时。 

  《指引》共30条，不仅重申了《指导意见》和《管理办法》的有关精神和条款，还对上市公司操作股改给出了明确的要求和具体的步

骤。 

  值得注意的是，《指引》用了大量篇幅再次强调了股改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应当履行承诺，并设定了相应的限制性条款。《指引》不仅要

求“改革方案实施后承诺人不得变更、解除承诺”、“承诺人应当根据证券交易所、结算公司的要求，对其承诺事项提供必要的保证”，同时还

提出“承诺人在制定承诺事项时，应当充分评估履约风险，制定与自身履约能力相适应的承诺事项，并在改革说明书中予以详细披露”。联想

到第二批试点中，不少公司模棱两可或是模糊的增持承诺，《指引》有效地化解了这种风险，保障了流通股股东的利益。 

  由于此前《管理办法》的第三十二条要求，改革说明书全文及摘要应当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格式指引》编制，因

此沪深交易所于9月6日晚也同时发布了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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